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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刑事大案要案的有关法律问题 

2007年7月6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京师刑

事法名家讲座（第27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700会议室隆重举行。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大法官作了题为“当前我国刑事大案要案的

有关法律问题”的学术讲座。熊选国大法官是武汉大学首届刑法博

士，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他长期从事司法实务工

作，对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疑难问题有着深入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在

本次讲座中，熊选国大法官先从大量真实案例入手、以案说法，然后

深入浅出的阐述处理案件时所发现的法律漏洞和司法疑难问题及对

策。现将讲座内容整理如下： 

  

    一、刑事大案要案的范围及特点 

严格来说，刑事大案要案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指案情重大或被告人原任重要职务，或者案情敏感

引起有关方面高度关注或者案件的处理结果对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以此种依据来分析，每个

地方都有发生大案要案的可能。最高人民法院所关注的主要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案要案，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 

（一）职务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 

近年来，该类案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一是高级领导干部犯罪呈上升趋势，涉及罪名包括贪污罪、受

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并且情节一般比较恶劣。二是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三是窝案、串案现象

严重，案件之间相互牵连。常常是一个案件引发出许多与其相关的其他案件。四是领导干部家属、配偶子

女甚至情人参与作案现象比较严重，成为权钱交易的中介。五是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犯罪分子为了逃

避打击，规避法律，往往采用变相的方法进行行贿受贿。例如，大量的犯罪行为都是披上“礼尚往来”的

外衣，在正常的人情交往的掩饰下进行。 

（二）涉及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 

主要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邪教犯罪引发的刑事案件。 

（三）涉外、涉港澳台地区的刑事案件和对国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主要包括能够引起外事纠纷的刑事案件，以及外国人、港澳台人员涉案人数众多的案件。 

（四）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大案要案 

主要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引起的案件。 

在实践中，除了依据正当程序和正式标准被认定为大案要案的案件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处理，由最高人

民法院认为应当纳入到大案要案范围的案件也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大案要案的方式处理。 

  

二、贿赂犯罪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发布关《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意见》，与中纪委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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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行衔接，在《意见》中将对贿赂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问题作出细化规定： 

（一）关于以交易的形式收受贿赂的问题 

这是当前受贿犯罪的新特点。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或者以高于市场价格出卖贵重物品，如房屋、汽

车，这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点。在实践中，需注意“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出卖或者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

的”才能作为贿赂犯罪认定。 

在拟定该《若干意见》讨论中，争论的焦点是“以成本价还是以市场价为基数”的问题。经过对各种

观点的分析，最终决定以市场价与交易价的差额作为受贿数额加以认定。主要原因是：第一，应以行为人

所实际获取的好处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依据，并且其他犯罪数额的认定都是这样计算；第二，市场价与成

本价差额太大，而且有些贵重物品成本价值不便计算；第三，认定这种形式的受贿犯罪仍需以权钱交易为

本质特征。 

（二）关于收受干股的问题 

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认定收受干股构成受贿罪，是否以登记为成立要件 

我们认为，刑事犯罪与民商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注重事实、重视实质内容， 而民商事案件则注重法律

形式的完备。所以，认定收受干股构成犯罪不以登记为要件。 

2．干股的利息算不算数额。 

分红类似于犯罪所产生的孳息，比如在挪用公款犯罪中，由挪用公款所产生的孳息，因此，分红不应认定

为犯罪的数额 

（三）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以合作名义开办公司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受贿犯罪的问题 

这是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由他人出资，国家工作人员不出资；二是由他人垫

付资金，而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实际参与经营活动；三他人垫付资金，但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参与了经营活

动。对此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第一种形式构成受贿应不存在争议；第二种形式应该按受贿处理；第三种

情况由于实际参与了经营管理，所以可以按违纪处理，但不构成犯罪。 

  

三、关于大案、要案的自首问题 

现存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工作人员在纪委监察部门对其进行“两规”期间自首的，是否应当认定为自

首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实践中做法较为混乱。我们认为，应结合“两规”的特点分析，纪检监

察部门虽然不是司法机关，但是它所采取的“两规”措施，实际上与公安部门采取的强制措施并无太大差

异。 

对这个问题要分成四种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处理：第一，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也有相关证据，被

告人在纪检监察机关出示证据后交待，不是自首；第二，纪检监察机关掌握证据，但没有告知被告人，被

告人经过教育以后就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因为这样做有于促使被告人改过自新，

节约司法成本；第三，有举报，但举报内容不实，但交待了不为纪检监察机关掌握的事实，按自首对待；

第四，虽有举报，但交待的内容既有被纪检监察部门掌握的，也有不被纪检监察部门掌握的情况下，交待

不同种的罪行的，是自首；交待同种罪行的，是坦白。 

  

四、经济犯罪案件数额与量刑的关系 

这是实践中的一个疑难问题。对于积极退赃和不积极退赃的，应依法在量刑时区别对待；对于赃款去

向问题，不影响定罪但是可以影响量刑。 

  

五、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问题 

这里主要涉及对当前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的问题。实践中对于此类犯罪，缓刑适用率太

高，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导致：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追诉标准掌握不一，自首认定不规

范，相关法律存在偏差等。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尚有待完善。 

  

（林卫星根据讲座内容整理） 

更新日期：2007-7-9 

阅读次数：1213 



上篇文章：取保候审适用中的问题与对策 

下篇文章：中韩死刑制度比较研究 

 

TOP   

©2005 版权所有：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京ICP备05071879号 


